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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西醫這種如此不濟的醫療卻可以建立霸權？它用什麼手段壟斷現時醫療服

務？筆者認為主要是用兩大手段。 

 

第一，以保障為名，保障大眾利益，並成立許多不同的法例，控制其他醫療的發展。

比如我們所知的「不良醫藥廣告條例」，實際上此條例將一般醫科基本教科書上的超過

95%問題，都不准任何工具、產品、治療方法做任何廣告宣傳其療效。最重要的是，無

論證實與否，都不可以講出來，以阻止任何能夠危害西醫神聖地位的更有效的醫療方法

被人們所知。這個條例的實際目的是抑制醫療資訊自由。另外一個是「藥劑業及毒藥條

例」，基本上將「任何物質或物質混合物更改、調節、矯正或恢復任何器官功能」都定

義為「藥物」，豈不是連一杯水和一個水果也是「藥物」。這種手法使任何工具都要經過

藥物的註冊， 才能出售給人。 

 

還有一種手法就是「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簽）規例」，表面上是將食物中卡

路里的成份、蛋白質、不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及糖份等幾樣成份標示在包裝外，讓消費

者知道。實際上，從來沒有人是因為吃錯食物，不知道食物這些方面的比重而出現過任

何問題。當然，天然食物很難將營養成份準確量化，反而人工製造的食物卻可以，硬要

小型食物製造商，其中包括大部份健康食品公司也跟隨列出食物營養，對他們來說是很

花錢的事，最後只會難以經營被大廠商淘汰。而大公司人工製造及加工的食物卻容易符

合此條例，以後我們會有更多人工食物，食物質素會更進一步下降。此外「營養補充劑

法」，表面上要求將所有營養補充劑的成份公開，並且限制含量，過大的話就會有危險，

但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是因為吃維他命、礦物鹽過量而死亡。背後的目的是將礦物鹽成份

減少到完全沒有醫療效用後才可售賣。「醫療儀器註冊條例」將所有可能影響到身體系

統功能的工具都要經過註冊，這樣就可以將有效的自然療效工具排除在外，因為不會被

成功註冊及出現。這與「食物標簽法」最終目的也是控制一些有效的非西醫主流的工具

出現，當然它的口號也是保障大眾利益。 

 

第二個手段就是要有科學證實才承認。但我們知道，如果我們用目前的藥物鑒定方

法，費用起碼要兩千萬至兩億美元，大家知道，在自然的工具裏，天然存在的工具是不

可以有任何專利的註冊，所以肯定不會有任何的公司肯出這樣的經費，將自己的產品去

做一個所謂的科學的方法鑒定。因為當產品經鑒定證實後，所有其他公司都可以隨意售

賣，你自己一定會血本無歸。奇怪的是，如果我們是這樣注重科學證實，但是同樣地，

我們並沒有科學證實這些治療方法是沒有療效。因此，結論應該是大家都不能肯定，當

然也不應該被禁止使用。在法律上，一般是要證實有罪才能定罪，現在的做法是剛剛相

反，要證實自己無罪才算無罪，其荒謬之處竟不為立法人仕察覺。這兩種主要的手法，

令西醫在不知不覺中取得霸權。 

 

我們怎樣可以爭取自己醫療選擇的自由，保障自己的健康？ 



 

第一，我們要修改或廢除這些惡法。第二，我們要爭取醫療選擇的基本人權，醫生

及病人都有基本權利去選擇自己認為有效及安全的醫療方法。我個人一直都建議，一方

面應該在《基本法》中加上「醫療保健選擇自由」，成為我們的基本權利。另一方面可

採用「個人保健儲備金」制度。這是一筆政府為每位市民預留的款項，可以讓每一位市

民隨意使用在自己認為最好的醫療方法。當儲備金減少時，有能力償還的要慢慢償還，

無能力的人才由納稅人全面資助。當去世時如果還有剩餘的話，剩餘的款項全部作為死

者的遺產。在這種制度下，我們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認為的醫療方法，而且還可以減少

現時第三者付款制度下出現的醫生與病人濫用醫療資源的毛病。 

 

我們只要瞭解了問題的根源在哪里，從而針對問題的核心而做改革，其實很多問題

很快就可以迎刃而解。我也附上兩篇在外國已經廣泛流傳的文章，幫助大家瞭解問題的

根源。我們可以參考仿照外國的做法，那麼醫療的問題不難解決，大家都可以保障自己

選擇醫療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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